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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A股份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下稱 A 公司），公告於民國 111年6月10日召開年度股東常

會，並依法發出開會通知並完成相關公告程序，甲持有A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5%之普通

股並持續超過 1 年，甲對開會 通知中一項報告案有意見，該案為有關公司現金股利分配

案，甲認為公司保留太多盈餘，但卻無任何未來擴大營運之說明，且A公司近年有幾件轉投

資於基改食品事業，甲認為此種投資不僅風險太高，亦有違生物 倫理，已多次發函要求公

司停止此類投資。因此，甲於收到開會通知後 與其律師商議提出股東會議案內容如下：  
 

案由：調整現金股利發放數額及轉投資案。  
說明：A公司保留太多盈餘，提請股東決議將現金股利分配自董事會報 告案之每股配發3 

元提高至每股5元；若董事會拒絕調整，請董 事會協助修改提案，改為提請股東決議

公司保留之盈餘不得轉投 資於任何基改食品事業，除非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甲提出上述書面提案要求A公司提交於股東會表決，您為A公司法務長，請您為董事會說明

股東甲得否提出以上股東會提案以及其所提議案 適法性分析供董事會參考，請分就股東提

案內容及程序適法性、要求董 事會協助修改提案內容等爭點詳予說明。（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少數股東提案權及現金分派股息紅利之事務分配，只要對相關法條與企業所有權與經營

分離原則有所認識，本題自然迎刃而解。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一回，林律師編撰，頁34、53。 

 

答： 
(一)本題股東甲所行使之權利為少數股東提案權，甲持有百分之3.5之股份，以符合百分之1之少數股東資格，

說明下：： 

1.按公司法第172之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Ⅱ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Ⅲ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

論」，此為少數股東提案權之程序規定。 

2.另按公司法第172之1條第4項規定：「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一、

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

一項之情事」，是以，甲雖已達少數股東持有股份之門檻，但若有公司法第172之1條第4項各款規定之事

由，董事會將不列入股東會議案，特此敘明。 

(二)本題股東甲提出「股利分配每股配發3元提高至每股5元」之議案提案內容，恐有疑義，說明如下： 

1.按公司法第240條第1項、第2項規定：「Ⅰ公司得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不滿

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依上開規定，分派

股息紅利應屬股東會所得決議事項。 

2.然而，本件A公司係上市公司，即屬公開發行公司，復按公司法第240條第5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由題示中開會通知載明將現金股利分配案係

「報告案」而非「決議案」可知，A公司已將分派現金股息紅利以章程授權予董事會。 

3.依公司法第202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

行之」，本件既以章程授權予董事會，即屬董事會之專屬權，則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是以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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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2之1條第4項第1款之規定，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股東甲所提之議案非屬合法。 

(三)至於股東甲要求若董事會拒絕調整，則協助修改議案為「提請股東會決議公司保留之盈餘不得轉投資於任

何基改食品事業」議案，提案內容及要求董事會協助修改提案內容，亦有疑義，說明如下： 

1.關於該議案之提案內容部分： 

(1)甲之提案內容係針對轉投資予以決議，除非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而依公司法第13條第2、3

項規定須由股東會特別決議外，否則依公司法第202條應屬董事會專屬事項，自不容股東會決議予以置

喙，故該內容亦有可能非屬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 

(2)然而，該事項雖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但涉及基因改造之生物倫理，應有公益及社會責任相關，

依公司法第172之1條第5項：「第一項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是以關於此種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有裁量權

以決定是否列入議案，股東甲提出該議案，董事會得自行決定是否列入議案。 

2.關於要求董事會修改提案內容之部分： 

(1)關於董事會行使職權，依公司法第193條規定：「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並無聽命於個別

股東之義務，且少數股東權之公司法相關規定亦無協助修改議案之請求權，故股東甲之請求對於董事

會並無拘束力。 

(2)股東甲所提之司法第172之1條第5項之議案，董事會具有是否列入股東會議案之裁量權，惟可否將股東

議案予以修改列入，此部分法無明文，應認為董事會僅有將議案列入與否之裁量權，應無修改議案之

權利。蓋若允許董事會得將股東議案修改後列入，修改後內容倘與股東之真意不符，或董事任意將少

數股東議案予以修改，將徒生爭議，是為尊重少數股東之真意，應不容許董事會將少數股東議案予以

修改。 

(3)綜上，甲要求董事會協助修改議案一事，法無明文，應不予准許，併予敘明 

(四)關於程序適法性，亦容有疑義，說明如下： 

1.股東甲係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並於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其提出議案亦未逾三

百字，亦無逾期提出，程序上大抵無疑義。然查，甲先提出「股利分配每股配發3元提高至每股5元」之

議案並同時提出若董事會拒絕調整，則協助修改議案為「提請股東會決議公司保留之盈餘不得轉投資於

任何基改食品事業」之議案，似非單一議案。 

2.「按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所詢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以書

面向公司提出追究3位董事之法律責任之議案，究為一項議案或多項議案一節，如基於其議案之構成要件

事實相同者，為一項議案。至對象多少，表決次數為何，尚不過問。如係對於參與董事會某一議案之討

論及決議之多數董事提出時，亦同」（經濟部95年6月1日經商字第0950202414310號函）。由實務見解可

知，議案是否為一項議案，應視議案之構成要件事實，然本題中股東甲所提之前案「股利分配每股配發3

元提高至每股5元」之議案與其後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公司保留之盈餘不得轉投資於任何基改食品事業」

之議案，構成要件事實不同，實屬二事，自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均不列入議案。 

3.再按「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股東所提建議性提案，程序

上仍應遵守公司法第172條之1之相關規定。是以，股東所提提案，依第1項但書規定，不論是否為建議性

提案，仍以1項為限，提案超過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經濟部108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700105410號

函）。於本件當中縱然係於股東甲公司法第172之1條第5項建議性議案，董事會自行決定是否列入議案，

惟提出二項以上之議案，違反程序者，依實務見解認為均不予列入議案，方為適法。 

 
二、A 手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董事長甲以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聘請乙女星代

言，於民國（下同）111 年 2 月 1 日簽約，預定 111 年5 月 2 日開拍代言影片，111 年 8 
月 1 日公演並站台，A 公司於簽約日簽發到期日 111 年 5 月 1 日本票面額 1,500 萬元整為

訂金，票上發票人欄位有 A 公司及甲之印章，其他形式要件均已具備。乙於 111 年 4 月 1 
日於各大報及電子媒體頭版刊出吸毒及性醜聞，一日之間多家娛樂業宣布永遠停止與乙之契約

關係，乙之所有演出機會均被取消，A 公司亦於當日向乙解除契約，上述各訊息連續多日登上

全國各種媒體，並引起網路數日最高聲量討論。乙於 111 年 4 月 15 日背書轉讓本票給某娛

樂經紀人丙，作為向丙購買市價 800 萬元之套房。丙於 111 年 5 月 2 日向 A 公司及甲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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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給付票款。問上述事實中各當事人間之票據法律權利與義務如何？請詳為論述，若有事實

不足，請考生為必要之假設論述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票據法第13條人的抗辯之切斷，此為票據無因性原則之展現，考點當中往往喜歡以此原

則之例外事由來測驗同學，本題只要針對無因性原則之例外清楚論述，即可獲取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四回，林律師編撰，頁21-23。 
2.《高點‧高上商事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林律師編撰，頁109-110。 

 

答： 
(一)執票人丙向A公司請求票款，A公司得以因票據原因關係之代言契約以解除為由，拒絕給付： 

1.董事長甲以A公司名義簽發面額1500萬之本票，具備法人名稱、代表人之簽章及載明代表之旨趣，以符法

人在票據上簽名之形式要件。因此，本題中，原則上，A公司及其董事長甲於本票發票人欄蓋用公司印

章、並有董事長甲之蓋章，應可認定已有A公司合法簽章之效力，A公司應負發票人責任，合先敘明。 

2.按票據法第13條前段：「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

人」，A公司發票予乙，嗣後A公司向乙解除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已不存在，A公司僅能對直接後

手乙，主張原因關係抗辯而拒絕付款。但依題意乙業已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丙，依票據法13條前段票

據無因性之規定，發票人A公司原則上無法以乙之契約解除後，原因關係不存在向丙拒絕付款。 

3.然而，依票據法第13條但書：「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依題意，乙遭到取消代言

一事連續多日登上全國各種媒體，當為大眾所知悉，而丙身為娛樂經紀人更難謂其不知情，故本件丙若

為知情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代言契約遭到解除，則丙則無法主張票據法第13條前段之人的抗辯切斷，

須回歸民法第299條規定：「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A公

司自得以乙之契約解除後，原因關係不存在向丙抗辯以拒絕付款。 

4.倘若丙為善意不知情之情形，因本題中乙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丙時，係購買丙價值800萬元之套房，與

系爭本票1500萬元顯不相當，是依票據法第14條第2項規定「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

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既然丙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則無以票據無因性保障之必要，使

其不得享有優於前手乙之權利，故而A公司既得對乙以原因關係抗辯拒絕付款，亦得以該原因關係抗辯

對丙拒絕付款。 

(二)執票人丙不得向甲請求票款，理由如下： 

1.按票據法第5條規定：「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連帶負責」。

次按公司為法人組織，其對外之法律行為應由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為之，如票據上發票人欄除公司

之簽名或印文外，其後尚有公司代表人之簽名或印文，依一般社會通念，僅表明該代表人代表公司為發

票行為，尚難謂該代表人有共同發票之意思。 

2.本題中系爭本票僅有於發票人欄中A公司及甲之印章，法人於票據之簽名形式，具備法人名稱、代表人

之簽章及載明代表之旨趣，即符法人在票據上簽名之形式要件。假設未於票上記載代表意旨之明文，則

依實務見解應以全體蓋章之形式、旨趣及社會一般通念判斷，系爭本票既有蓋公司大小章，應認為甲代

表A公司發票，非A公司與甲之共同發票，故甲本身無須負發票人責任，特此敘明。 

(三)倘若丙不獲A公司付款，丙則可向背書人乙追索，惟乙得主張僅就800萬部分負責： 

若丙對A公司請求後不獲付款，丙為本票執票人則可對向背書人乙追索票款。然而乙、丙間為直接前後手

關係，二人交易標的僅為市價800萬之套房，丙於追索時，乙可主張二人間之原因關係僅有800萬之買賣契

約之權利義務，對丙抗辯僅就800萬元部分負責即可，併予敘明。 

 
三、A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欲進口一批電子零件而向日本B公司購買，並約定由B公司委託海運公司運

送。B 遂向 C 承攬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並擬由日本運往基隆港。C承攬運送人轉由 D 海運股份

有限公司實際運送，但由C承攬運送人簽發載貨證券。惟運抵基隆港時，在港區內由 D選任負責

接駁搬運貨櫃之E公司所僱用之司機甲因行駛超速致貨物毀損滅失。試問A持有載貨證券向C承攬

運送人請求時，C是否應負賠償責任？又是否得主張單位責任限制？（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運送人責任之期間及海商法適用之範圍並將海商法修正草案對於連續運送之責任性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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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之加以探討，本題針對相關學說及修正草案清楚論述，即可完整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三回，林律師編撰，頁31-34。 

 

答： 
(一)本題貨物之毀損滅失係發生於商港區域，C承攬運送人應負賠償責任： 

1.本件B公司與C承攬運送人訂定運送契約，並由C簽發載貨證券，後C轉交由D為實際運送，後D於商港區

域內再交由E公司接駁搬運貨櫃。首先須討論者，C運送人所應負之責任期間，依海商法第63條規定「運

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守，應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可知，運

送人之責任期間自貨物之「收受」起，至貨物之「交付」，應非採鉤對鉤原則。 

2.至於其所負責期間，是否均適用海商法規定，容有爭議，分述如下： 

(1)分割說： 

有認為海商法應僅適用於「固有之海上部分」，至於待運期間及待交期間之部分，則應適用民法有關

陸上運送、倉庫或寄託之規定。 

(2)單一說： 

自收受至交付，整個運送過程均可適用海商法之規定。 

(3)折衷說： 

學者認為運送人依本法規定負責之期間，限於貨物在「商港區域」內之期間故與強制責任期間並不相

同。此由海商法第76條第2項規定：「前項之規定，對從事商港區域內之裝卸、搬運、保管、看守、儲

存、理貨、穩固、墊艙者，亦適用之」可知，在「商港區域內」之獨立承攬人亦得主張運送人所得主

張之抗辯及責任限制之規定，假設運送人無法適用海商法，此條規定將形同具文，故可推導出運送人

於商港區域內，應負適用海商法之規定。 

(4)管見以為應採折衷說，此說可將商港區域內所生之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到適用海商法，對於運送人較

為有利，有助發展航運，且與現行法之體系解釋相符，較為有理。 

3.基此，本件C對於發生在商港區域之貨物滅失、毀損應負責並有海商法之適用，C有簽訂運送契約為運送

人並發給載貨證券，本件依題意亦無海商法第69條各款之免責事由，故C無法主張免責，C應負賠償責

任，特此敘明。 

(二)C應得主張單位責任限制： 

1.本件C雖未為實際運送，且發生貨物毀損滅失之地點非於海上，依海商法第74條規定：「Ⅰ載貨證券之發

給人，對於依載貨證券所記載應為之行為，均應負責。Ⅱ前項發給人，對於貨物之各連續運送人之行

為，應負保證之責。但各連續運送人，僅對於自己航程中所生之毀損滅失及遲到負其責任」，以及第75

條第1項規定：「連續運送同時涉及海上運送及其他方法之運送者，其海上運送部分適用本法之規定」，

似僅依法就E公司之非海上運送部分損賠責任，C負保證責任，如此適用恐無海商法適用。 

2.然本件C除為載貨證券發給人外，亦為運送契約之運送人無誤，就負責期間及適用海商法與民法之區分均

已如前述，故此處應無爭議，C所負之則應為運送人責任而非保證責任，特此敘明。 

3.因海商法相關規定適用有所疑義，故於109年8月19日之海商法修正草案第74條：「載貨證券之發給人，

對於依載貨證券所記載應為之行為，均應負責。前項發給人，對於貨物之各連續運送人之行為，應負運

送全程責任。但各連續運送人，僅對於自己航程中所生之毀損滅失及遲到負其責任」，則改為依法負主

要責任而非保證責任，併予敘明。 

4.是以，本件C對於本件之損害賠償，應有海商法之適用，自能依海商法第70條第1項規定：「除貨物之性

質及價值於裝載前，已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載貨證券者外，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貨物之毀損滅

失，其賠償責任，以每件特別提款權六六六‧六七單位或每公斤特別提款權二單位計算所得之金額，兩

者較高者為限」，以運送人之地位，對於貨物之毀損滅失負賠償責任時，以每件特別提款權六六六‧六

七單位或每公斤特別提款權二單位計算所得之金額，兩者較高者為賠償金額。 

 
四、甲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附加傷害保險。於契約訂立

時，A 保險人就傷害保險部分詢問甲之職業，甲締約當時據實說明其為上班族。於契約存續期

間，甲因上班族收入過低，遂轉行當外送員以賺取更多報酬。某日於出遊時，甲不幸發生車

禍，遂向A 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此時 A 保險人方知甲變更其職業之事實，試問依現行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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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A 保險人對甲應否負給付保險金之責？（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為危險增加通知義務，雖題目僅要求就保險法之相關規定回答，但若因完全無須理賠恐

失公平，故可援引現行傷害保險實務之示範條款併予說明以完整回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二回，林律師編撰，頁32-34。 
2.《高點‧高上商事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林律師編撰，頁68-69。 

 

答： 
(一)依保險法規定，A保險人得於解除契約後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說明如下： 

1.本題甲於訂約時據實說明其職業為上班族，未違反保險法第64條規定，A保險人不得以此規定解除契約。

然而，甲從上班族轉職為外送員，其意外傷害之危險已產生變化，若仍以原先估計之保險費，恐有失對

價衡平原則。 

2.為解決此問題，保險法第59條第1項：「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內所載增加危險之情形應通知者，應於知悉

後通知保險人」、同條第2項：「危險增加，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

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通知保險人」，是否符合危險增加，學者認為須符合重

要性、繼續性及不可預見性。關於重要性須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繼續性則危險增

加之狀況須有持續性始足當之，僅一時之危險變更後又回復原狀，並非屬危險增加。而不可預見性，則

是基於情事變更原則，危險狀態之改變須非訂約當時所得預料者，否則不屬於此處之危險增加。蓋訂約

時若得以估計此危險，則保險人已將此納入原先保險之危險估計中，因此不得再要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再為通知。 
3.本題，職業之變更從上班族到外送員應有達到增加保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甲以外送員職業日常反覆實

施具有繼續性，且訂約當時保險人無從預料，故本件應屬要保人、被保險人之為所致之主觀危險增加，

甲未預先通知已違反該條規定。A保險人依保險法第57條：「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

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外，不問是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得解除契約後拒絕

給付保險金。 
(二)附帶言之，從上班族轉職至外送員若未達終止契約之程度，則依保險法第57條解約恐有失公平，經查一般

傷害保險實務中，金管會之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第12條第3項：「被保險人所變更的職業或職務，依照本公

司職業分類其危險性增加，未依第一項約定通知而發生保險事故者，本公司按其原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

的比率折算保險金給付」，然現行保險市場上之保單，多以示範條款訂為保險契約內容，故本件危險增加

若未達終止契約或拒保程度，A保險人仍須按其原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的比率折算保險金給付，始為公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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